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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隨着區塊鏈技術的日益成熟及普及，未來跨國貨物買賣中將可能真正地將此技術普及於日常締

結合同中。然而，雖然締結智能合約的方式因其特性將具有一定優勢，但基於智能合約與傳統合約始終具有一

定程度上的分別，需依靠具體法律依據及適用才具有可發展前景。而因在涉及國際貨物銷售糾紛時，《聯合國

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為國際間 被廣泛使用的公約，為此，此是否可適用於區塊鏈技術中的智能合約將成

為其能否普及的關鍵。本文旨在透過對區塊鏈技術中智能合約的分析，探討智能合約的締結在《聯合國國際貨

物銷售合同公約》中的適用問題，藉此發掘其日後在國際跨國買賣中適用的可發展性。

關鍵詞：關鍵詞：《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區塊鏈 智能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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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區塊鏈資料格式規範（blockchain – data format specifi cation）區塊鏈的術語界定1，區塊鏈

（blockchain）是指在一種對等網絡環境中，通過透明和可信規則，構建不可偽造、不可篡改和可追

溯的塊鏈式資料結構。簡單而言，區塊鏈就是一種特別的資料庫，資料僅能被加入（不能移除或改

變）。2 其由許多區塊串起成鏈的方式構成，每個區塊都有一個指標，指向上一個區塊，由於它的鏈

接方式，區塊鏈中的條目是無法被編輯、刪除或是改變的，如果試圖改變，它將會使得跟隨其後的

所有區塊鏈無效。一般而言，區塊鏈透過交易訊息、時間戳記與其他元數據，來確認其有效性，而

相關的資料物件結構包括區塊、事務、實體、合約、帳戶、配置六個主要資料物件。3

區塊鏈可分為三個階段，數字貨幣階段、智能合約階段和社會治理階段，智能合約處於區塊鏈

技術發展的第二階段。根據區塊鏈資料格式規範，智能合約是由已預訂的事項觸發的、不可篡改、

自動執行的電腦程式，可以數位形式定義的，且能夠自動執行條款的合約。智能合約結合了區塊鏈

技術後，不僅可實現其自動化的內涵，也可以對智能合約內容之傳送進行加密，且亦可以利用特殊

的共識機制驗證交易關係的真偽。4 總括而言，智能合約即是在電腦代碼中建立的形式定義的要約，

締結合約的雙方可以執行存儲在區塊鏈上的分散的要約協議。 

1. 

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的概念 早由學者尼克‧薩博（Nick Szabo）於19945年提出，他認為

智能合約是一套以數位形式定義的承諾（promises），並使用協定和使用者介面來執行的合同條款。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通過的“區塊鏈法案”中，智能合約被定義為：一個事件驅動的程式，可以在分

散式、去中心化、可共用和可複製的帳簿上運行，並且能夠針對帳簿中資產轉移狀況進行監管。6

智能合約可以理解為一種合同新形式，可以說是傳統合同在數字實體行為內容的轉化，與傳統

合約 大分別為智能合約是“折疊協議”7，其內容已經包含了締結雙方的協議和履行。與傳統合約

相比，智能合約中要約和承諾不能撤回，代碼生成，智能合約成立並被執行，不可以變更和解除。

1 參見尹曉彤：《區塊鏈背景下智能合約法律問題探究》，《法制與經濟》2020年第2期，第71-72頁。
2 參見沈鑫、裴慶祺、劉雪峰:《區塊鏈技術綜述》，《網絡與資訊安全學報》2016年第11期，第11-20頁。
3 參見倪蘊帷：《區塊鏈技術下智能合約的民法分析、應用與啟示》，《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19

年第3期，第170-181頁。
4 參見倪蘊帷：《區塊鏈技術下智能合約的民法分析、應用與啟示》。
5 參見柴振國：《區塊鏈下智能合約的合同法思考》，《廣東社會科學》2019年第4期，第236-246頁。
6 Bayramoğlu, E., “A Legal Analysis on CISG’s Scope of Application from Smart Contracts’ Perspective,” 20th January 

2020, https://turkishlawblog.com/read/article/193/a-legal-analysis-on-cisg-s-scope-of-application-from-smart-
contracts-perspective, retrieved on 11th May 2021.

7 參見陳吉棟：《智能合約的法律構造》，《東方法學》2019年第3期，第18-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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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子合同相比，因電子合同又被稱作電子商務合同，是以電子的方式訂立的合同，其主要是

指在互聯網中當事人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通過資料電文、電子郵件等形式簽訂的明確雙方權利義

務關係的一種電子協定8，雖然電子合同將文義紙質合同內容電子化，但仍以傳統合同作為基礎。

然而，區塊鏈中智能合約與傳統的電腦運行的代碼程式不同，電子合同中傳統代碼程式是在中心化

的計算機網絡中運行，用戶端系統實質是中心處理器的支點。9 但智能合約中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就

是去“中心化”，用計算機代碼起草的可自動執行的電子指令，使計算機能夠“讀取”合同，並在

許多情況下自動實現預設指令使合約自動執行，排除人為因素干擾，同時將合約內容寫入代碼程式

中。因此，電子合同可以理解為智能合約的初級形態，但智能合約直接具有執行性。

1. 

在智能合約中，雙方在智能合約編寫前已有一預備訂約的要約和承諾形式的內容，可以理解為

智能合約是書面代碼形式的承諾，此合同的成立時刻是在區塊鏈平台上書寫代碼完成時成立，一旦

智能合約生成，不可撤銷10，為此，在合約的履行上，相比傳統合約履行的繁瑣，智能合約的履行機

制已經直接嵌入區塊鏈中並自動執行，因此，智能合約成立前提為需要完備的合同和意思表示，透

過預先設置履行機制，並對合同主要要素例如價金、貨物進行完備的規定。

2. 

智能合約可以理解為一種要約協議，與現有傳統合同分別為智能合約直接將承諾轉化成可執行

的語言，因此每項協定都是由完全已在程式中被定義的術語組成。

智能合約與傳統合同法 大分別為其具有執行性的特徵，即交由第三方技術（智能合約中區塊

鏈技術）核查合約的執行情況11，使合約雙方不必時刻關注合同的執行，具體操作為合同雙方預先設

定協議內容，並依賴區塊鏈技術在區塊鏈上分散的協定，在網絡上直接執行及追蹤執行情況。區塊

鏈創造出一種“技術信任”，在區塊鏈技術上的資料可以被有效地確權，通過構建不可偽造、不可

篡改和可追溯的塊鏈式資料結構，從而提高合約安全性及保密性。

在智能合約中，雙方直接在區塊鏈中操作完成合同締約，所協議賦予智能合約的自動執行性可

使商業背景在商業交易中的影響因素降低，亦某程度上消除了違約的可能性。智能合約將靜態的資

料和動態的程式直接依託區塊鏈可靠性而進行執行，本身就是一種承諾要約協議，並直接將合約之

執行納入合同之中。即使智能合約可以數位行使定義後自動執行，並不需要外部可信的權限，這並

不代表可以直接將其理解為一項電腦程式，由於其仍沒有超越傳統合同中之要約承諾部分，因此僅

為一種合同的形式技術創新，仍處於現有合同法的研究範圍。

8 參見田文英：《電子商務法概論》，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年，第76頁。
9 Barnett, R. E., Contracts: Cases and Doctrine (4th Edition),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008, p.92.
10 Bayramoğlu, E., “A Legal Analysis on CISG’s Scope of Application from Smart Contracts’ Perspective.”
11 參見陳逸寧：《區塊鏈技術下智能合約意思表示的認定》，《海南金融》2018 年第 5 期，第39-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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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以下簡稱CISG）第1條第1款明確規定了公約的實體性適用範圍。12 然而，CISG並沒

有對貨物銷售合同落下詳細的定義，亦沒有對合同的標的貨物訂下具體的標準，僅在第2條列出不在

CISG條約中適用的貨物類型。由於智能合約中的標的物亦會根據當事人合意的不同而產生變化，因

此首先只要當智能合約中的標的物並非為CISG第2條下的貨物時，智能合約便不會被CISG直接排除

適用。

CISG

1. CISG

CISG中第4條中第一句列出了該公約的條款優先於國內法適用的事項13，但就合同的約定而

言，CISG僅規範了締結合同的客觀要求，而同時訂立合同的能力，非法性以及錯誤，預防和欺詐的

後果等問題都交由國內法作出解決。14 CISG就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問題也適用國內法，因此CISG
並沒有直接就智能合約的效力做出規範，而是由雙方的國內法進行定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根

據國家或地區法律的不同，對智能合約可否屬於書面合同的範圍一種持有不同的見解。倘若一國的

國內法要求銷售公約須以書面形式進行，而該國法律並不將智能合約定義為書面合同的一種表現方

式，即智能合同在該國的適用便會出現障礙。

2. CISG

CISG第11條中規定的銷售合同無須以書面形式訂立15，並且在形式方面無任何其他特定條件的

限制。該規定確立了CISG不作形式要求的原則，意味着銷售合同可以非正式方式訂立且無需滿足書

面形式要求。相關的判例更清楚地表明賣方與買方之間的口頭對話只要與購買條款有關便可以採用

為證據16，並以此證明雙方已經達成了一份協議。

智能合約作為一種具執行性的程序代碼，並不能呈現出合同條款，而當中的代碼也無法與合同

條款形成一一對應的關係，亦因此可能會難以滿足某些地區有關書面合同的形式要求，因而無法納

入書面形式的範圍。但CISG第11條賦予合約雙方亦可免於遵守國內關於證明存在受CISG管轄的合

同所採用的方式的要求，即意味着上述情況若出現，智能合約的締結雙方可以CISG第11條的適用對

抗國內法，以此作為其銷售合同有效的理據。智能合約依據其獨特性在CISG的範圍內依然具有有效

性。

12 參見《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條第1款。
13 參見《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4條。
14 Duke, A., “What Does the CISG Have to Say About Smart Contracts? A Legal Analysis,”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iss. 1, 2019, pp.143-176.
15 參見《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1條。
16 參見聯合國貿易法委員會：《關於〈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判例法摘要滙編（2016年版）》，紐

約：聯合國，2016年，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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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G第14條列出了訂立合同的建議構成發價的條件17，當被受信人接受就會導致該公約下合同

的訂立。其中第1款規定，為了構成發價，訂立合同的一方必須向另一方明確表示如果受信人接受其

邀請，則視其接受並就受該約束的意思表示。要約須寫明貨物並且明示或暗示地規定數量和價格或

規定如何確定數量和價格，才視為條款“確定”。18 此條款規定了CISG中有關要約的問題。然而，

正如前述，因智能合約具備直接執行性的特點，本文將詳細探討智能合約直接執行機制下在在CISG
的具體適用。

1. 

正如上述，智能合約不是通過合同一方的行動（意思表示）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完成這一機械

程序來實現的，且同時具有啟動後雙方無法阻止的執行性機制。19

當事人之合意是合同成立 為基本的要件，因此，即使智能合約本質上為計算機程序，但只要

當事人同意以智能合約成立合同，且合同內容並無法律規定之不法情形時，對於當事人就會產生法

律上之效力。

智能合約中，受到要約的對方，即調用代碼者，依然是在明確知悉要約人的意思表示內容後，

才自行選擇是否執行代碼。20 即使智能合約為一已栓定的電腦程式，但其實程式碼在執行前，都須

獲得雙方之同意，才可正式啟動程式，因此，智能合約與傳統合同在形成協議的階段中，基本上並

無存在太大的差異，即使以程式碼形式建立合同，仍可視為已對另一方進行要約。

2. 

智能合約的全部內容都是以數字代碼的形式呈現，並會在條件達成後自動履行合約內容。此引

申出智能合約的內容必定會具有明確性，不然將導致代碼無法正常履行或難以按照締約人的本意來

履行。因此智能合約在其結構上便符合了CISG中有關“明確”之要求。然而，由於傳統合同中仍有

一些難以用數值代替的條款如“合理注意”“不可抗力”等條款在智能合約由於技術問題暫時無法

實現，因此智能合約長遠來說依然難以完全取代傳統合同。

3. 

智能合約的內容並不是透過合同雙方的下一步行動作出履行，而是透過一機械的程式直接實

現，具有啟動後雙方都無法阻止其執行的特性。由此可見，當智能合約締結後，要約人亦會直接受

其預先協議中的內容約束，且無法對此作任何改變，這種自動化的執行機制實際上已直接約束了要

約人。

17 參見《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4條。
18 參見《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1條。
19 Duke, A., “What Does the CISG Have to Say About Smart Contracts? A Legal Analysis.”
20 參見倪蘊帷：《區塊鏈技術下智能合約的民法分析、應用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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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ISG中第15條協議的成立須建基於要約的發出21，智能合約是基於區塊鏈技術發佈的要約，一

般來說不存在雙方進行對話的方式，學術上對於此類非以對話方式向受要約人發出要約通常採取到

達主義。

智能合約多是運行在區塊鏈系統平台上的數字代碼，在智能合約的訂立過程中，要約人將自己

的意思表示發佈在區塊鏈網絡上，這一內容將會被“礦工”打包進入對應時間線上的區塊中，區塊

鏈中所有人均可查看這一信息，從而執行合約。當要約人將自己的意思表示透過智能合約的程式碼

發佈在分散式帳本上時，可視為是要約的發出，而一旦將讓與金錢或資產之意思嵌入程式碼中，則

應視為智能合約的到達時間，而合約到達即生效。

2. 

CISG中締結合同成立的 後一項要件便為第18條中發價的接受，根據CISG第18條第1款的規定22，

當被發價人通過聲明或其他行為表示同意，即為接受發價。其中表示同意可以是口頭的，書面的或通

過特定的行為如買方接受貨物，買方支付貨物價款，第三方收取貨物，賣方交付貨物，賣方接受銀

行擔保，以及啟動貨物生產，簽發銀行轉帳作為預付款，兌現支票，堅持賣方的訂購承諾等等的情

況。

（1）智能合同中要約的接受為一意思實現行為

在現實情況中受要約人調用代碼便為之接受該要約，在技術上此執行代碼的意思表示不會送達

回要約人，因此，在智能合約中，受要約人的“要約接受”可以被界定為意思實現，即要約承諾。

即行為人的行為並不是透過行為人表達法律行為意思的方式產生法律後果，而是以創設類似表達的

狀態的方式，去實現行為人所希望達到的法律後果。簡單而言，此意思表示為一種實施行為，行為

人無須以行動再向對方作出表示。

在智能合約中，對要約的接受應被視為意思實現，因智能合約領域的要約承諾來自履行。當一

方發起一份智能合約，即將代碼作為要約發佈到區塊鏈，一旦這個行為啟動接受，例如對方將對一

定數量的資金的控制權交給代碼23，就形成合意繼而形成合同。

雖然在合同協議的初始階段，智能合約和傳統合同並無明顯差異，因為雙方在啟動智能合同前

需商議這同意啟動該程序的條款。24 當受要約人執行代碼滿足智能合約的預設條件時，即為接受要

約的承諾行為，智能合約便會生效。

21 參見《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5條。
22 參見《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8條。
23 Bayramoğlu, E., “A Legal Analysis on CISG’s Scope of Application from Smart Contracts’ Perspective.”
24 Hill, J. E., “The Future of Electronic Contracts in International Sales: Gaps and Natural Remedie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 2, iss. 1, 2003, p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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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合同的要約承諾

因智能合約的“要約承諾”，需要通過調用並執行代碼進行，智能合約中受要約人為回應要

約，而向要約人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即為“承諾”。25 但從技術層面中，智能合約的要約只是一段

程式碼，受要約人的接受行為只是調用且執行這段代碼，這時受要約人是否會符合CISG第18條第1款

中“聲明或其他行為”表示同意呢？針對此問題，因智能合約的執行代碼的意思表示在技術上無須

送達智能合約發佈人，即要約人，因此一旦受要約人進行要約承諾並執行條款代碼，即可視為作出

接受同意發價的行為。

CISG

後，根據CISG第23條的規定，“合同於按照本公約規定對發價的接受生效時訂立。”，即智

能合約按CISG的規定，在自動執行的同時便同時達成合同的成立。由於CISG第23條並未涉及訂立合

同的地點，現今普遍法院判例推定，合同被視為在接受通知送達發價人的營業地點訂立。但此判例

難以直接適用於智能合約中，智能合約全程都在計算機程序中進行，倘若以營業地點作為訂立地，

究竟採用通知人真正身在的地點還是該電腦IP中的地址，仍然沒有定數。

CISG

技術信任和代碼信任是智能合約的基礎，智能合約設計的前提就是假定違約不存在，透過依賴

計算機密碼學等的發展去排除人為的主觀因素，使技術能讓合約客觀順利地履行並防止違約的出

現。26 但這不代表智能合約不存在違約的可能性。

智能合約作為嵌入區塊鏈的代碼，即在設計時亦存在人為主觀因素，亦有可能出現當代碼漏洞

和系統性的風險，導致結果出現問題，而當智能合約自身基於區塊鏈技術中的不可干預性無法自我

修復去解決這些問題時，便會出現外部化違約情況。27

此外，智能合同亦有可能出現合同目的無法實現的風險，基於區塊鏈智能合約的具有無法被干

預的特性，買賣雙方無法在已嵌入區塊鏈的合同履行中尋求救濟方法，此時便須適用外部法規進行

救濟方法。

CISG

CISG第25條對“根本違約”一詞作了定義，即需要一方當事人切實違反了合同。28 違反合同規

定的義務就足以構成違約，不論是合同專門規定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責任還是根據CISG的規定承擔

的責任，而違反合同附帶的責任也可導致根本違約。

25 參見寧宇：《電子訂約“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之適用》，《對外經貿實務》2001年第6期，第
30-32頁。

26 參見倪蘊帷：《區塊鏈技術下智能合約的民法分析、應用與啟示》。
27 參見張媛媛：《試論區塊鏈技術的法律法規》，《科技視界》2020 年第24期，第138-140頁。
28 參見《聯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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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買賣雙方違約的救濟方法，CISG第45條29及第61條30規定了買賣雙方在不履行其在合同或

CISG中的任何職責而違反合同時，買方可採取的補救辦法，雙方都具有CISG第74條損害賠償的權

利。31

然而，針對上述智能合約出現外部化違約及合同目的無法實現的情況時，由於錯誤或不可抗力

的情況並非由買賣雙方導致，而是本身區塊鏈程式中的失誤造成，此時便難以適用上述的條款，並

可能進入了CISG第79條的買賣雙方免責情況32，只要買賣雙方可以證明此種不履行義務是由於某種

非雙方所能控制的障礙，而且對於這種障礙，沒有理由預期雙方在訂立合同時能考慮到或能避免克

服這個後果33時，買賣雙方只能依據CISG第81條34的規定宣告合同無效，當中被宣告無效的合同並非

因為宣告無效而被完全廢止，而是變成一種結束合同關係，而買賣雙方仍然具有損害賠償的義務。

但針對外部化違約的情況，因難以衡量智能合約中雙方歸責，亦因此難以以損害賠償作計算，解除

合同關係似乎已為較好的解決方法。

智能合約出現距離CISG的發佈年份十分遙遠，且至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沒有明確地表明

智能合約為在CISG下具有效力的合同，然而，當學術中由CISG第13條35肯定了電子合同在CISG中的

適用，而該條款對“書面”的界定足以同時包括電子郵件和其他電子通信方式時，資訊科技發展日

新月異，作為電子合同高階版的智能合約，倘若直接被CISG排除似乎並不合符合CISG的立法原意。

正如本文的分析，智能合約在法律性質上符合CISG中合同成立的要求。而且當智能合約將促進

國際貿易之發展時，考慮CISG的立法目的，智能合約應被視為在CISG下的有效合同，並在締結智能

合約時，可以CISG作為其中一種法律適用。隨着越來越多頻繁的跨國買賣在此背景下出現，新國際

貿易環境一直向CISG提出挑戰，CISG該如何應對全球電子化潮流的發展將為日後討論熱點。由於現

今考慮現實情況，制定新法或是大幅度修改公約都難以在短期內完成，因此針對此公約未明示涵蓋

的範疇，目前在自治性解釋原則的指導下合理、充分解釋公約的適用範圍，以保證CISG的穩定性與

國際地位不被動搖，似乎是智能合約在CISG下部分適用的 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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